附件
职业技能赛事获奖学生免试人学审核表
(      年度)

市(州);               县(市、区) :           考生号：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毕业学校
	
	联系方式
	

	

获奖情况
	比赛年度及 赛事名称
	

	
	参赛组别及项目
	
	获奖等第
	

	
毕业学校意见
	


该生为本年度应届毕业生，在校就读期间获奖情况属实，拟同意推
荐免试。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单位公章)

	
招生院校意见
	
经审核，该生符合免试录取条件。经研究决定，同意免试录取到我
校                                                                       层次                           专业就读。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单位公章)


说明 ：
1. 考生在提交相关部门审核时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和获奖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
2. 本表一式三份，一份存入考生档案，一份留存录取高校，一份交省教育考试院备案。
[bookmark: _GoBack]3. 获奖赛事仅限于“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国职业技能大赛”“湖南省第一届 职业技能大赛”和“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

